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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禽生产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活禽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场区环境、生产水的供应、雏禽引进、人员管理、

养殖管理以及生产记录和文件的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规模化活禽养殖场的生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2483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兽医卫生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5032 无公害食品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 5030 无公害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活禽 live poultry 

指鸡、鸭、鹅等人工饲养可供人类食用的禽类。 

3.2  

全进全出 all-in, all out system 

同一禽场同一时间段只饲养同一批次的禽，养成后在同一时间或大致相同的时间统一运出。 

3.3  

净道 non-pollution passage 

供人员进出、活禽周转、运送饲料和物资等的通道。 

3.4  

脏道 pollution passage 

禽排泄物、病死禽、垫料、兽药和疫苗废弃物等运输通道。 

3.5  

禽场废弃物 waste 

禽排泄物、病死禽、污水和垫料等。 

4场区环境 

4.1 选址 

4.1.1养殖场选址避开水源保护区、风景区等，地势要求排水良好、采光充足、隔离条件好。 

4.1.2 养殖场周围 1km 范围内无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

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3km 范围内无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

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动物诊疗场所。 

4.1.3养殖场运输线路应避开可能导致禽感染疫病的地区。 

4.1.4 根据养殖品种和养殖方式的不同，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选址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优势。 

4.2 养殖场布局 

4.2.1养殖场生产能力与面积相适应，应设场区大门，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分离，标识清楚。生产

区设禽舍、更衣室、饲料库、兽医室（配备执业兽医师）以及死禽、粪便污水及废弃物处理设施等。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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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等水禽若采用地面平养的方式养殖，除禽舍外，还应设陆上运动场、水上运动场，这三部分面积的比

例一般为 1∶(1.5~2)∶(1.5~2)。在每部分的连接处均需用围栏围成一个独立体系，避免混杂。 

4.2.2场区主干道应适于车辆通行，路面平整、易冲洗、无积水，排水方向从清洁区流向污染区。 

4.3 基础设施 

4.3.1养殖场应设有动物运输车辆和工具清洗、消毒的专门区域及相关设施。 

4.3.2 场区排水系统通畅。 

4.3.3养殖场应分设净道和脏道，生产区入口及其他关键位置应设有标识或警示牌。 

4.3.4养殖场房地面应防滑、坚固、不渗水、不积水、无裂缝，易于清洗消毒并保持清洁。 

4.3.5场房内应设有通风设施、温控设施、照明设施、供水系统、防虫、防鸟、防鼠等设备及相应的清

洗消毒设施。 

4.3.6生产区内走地禽的饲养应设置防护栏和防护篷。 

4.3.7生产区内的设备、工具和容器，应采用无毒、无气味、不吸水、耐腐蚀、不生锈、易清洗消毒、

坚固的材料制作，其结构应易于拆洗。容器应有明显的标识或区别。 

5 生产水的供应 

企业应备有供水网络图，供水能力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生产用水应符合 NY/T 5027 的规定。 

6 雏禽引进 

6.1 雏禽引进前做好禽舍内消毒及所需设备、用品的准备工作。 

6.2 雏禽应来源持有有效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禽场，并有检疫合格证明，能进行追溯。 

6.3 运输工具使用前应彻底清洗和消毒，运输过程应符合 NY/T 2843 的要求。 

6.4 不得从禽病疫区引进雏禽。 

6.5 按照全进全出原则，同一禽舍应进同一种禽场同一批次的雏禽，如果饲养量大，难以保证同一批次，

也可以分批进雏，但日龄相差最多不能超出 10 天。 

7 人员管理 

7.1 养殖场内工作人员每年应进行一次健康检查，体检合格方可上岗，并建立人员档案。 

7.2 应对全体职工进行生物安全及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知识的培训，使其理解掌握质量管理的要求、岗位

要求及相关工作技能。 

7.3 养殖场应配备相应数量的执业兽医师从事动物防疫工作。 

7.4 工作人员应保持个人清洁，进生产区必须穿工作服、工作鞋，戴工作帽，工作服定期清洗和消毒，

不得将与生产无关的物品带入生产区。 

7.5 外来人员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进入养殖场，如确有必要进入场区，必须做好个人卫生并记录。 

8养殖管理 

8.1 生活区管理 

专人负责大门口周围、生活区及进场物资的消毒工作。定期配制并更换消毒水。 

8.2 生产区管理 

8.2.1运输动物及投入品的车辆进入生产区时，应在场区入口外进行全面清洁及消毒后，经入口消毒池

缓慢驶入。应保持消毒池内的消毒液持续有效。 

8.2.2 每天打扫禽舍卫生，保持地面和笼具、水槽等设施设备清洁。定期对禽舍进行带禽喷雾消毒及料

槽、水槽等饲喂用具消毒，疫病多发季节适当加大消毒频率。 

8.2.3 保持场内道路和禽舍周边环境清洁，道路及禽舍周围至少每周实施 1次清洁消毒；场内污水池、

排粪坑、下水道至少每半月消毒 1次。 

8.3 饲养管理 

8.3.1 饲养方式 

可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和笼养，地面平养需铺垫料。养殖过程中应为饲养禽尽量提供良好的动物福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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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饲养环境 

1）雏禽 1d～3d 时，舍内温度宜保持在 33℃～35℃。随后，禽舍内环境温度冬春季每周宜下降 2℃，

夏秋季每周宜下降 3℃，直至 21℃～22℃。雏禽第 1 周相对湿度保持在 70%～75%，第 2 周下降到 60%，

第 3 周以后保持在 50%～60%之间。 

2）光照时间及强度依据养殖方式、养殖品种而有所变化。一般雏禽头 3 天实行通宵照明，4 日龄

后，每天减少 30 分钟光照，15 日龄开始，每周减少 2 小时光照，至 6 周龄末光照时间减到 10 小时。

对全密闭禽舍,可实行 1～2 小时照明，2～4 小时黑暗的间隙式光照法。育雏前三天给以较强光照，约

20lux～25lux，随日龄增加逐渐降低，6 周龄后稳定在 5lux～10lux 即可。禽舍内应备有应急灯。 

3）禽舍内地面、垫料应保持干燥、清洁，饲养期间通风换气，使禽舍内环境质量符合 NY/T 388

的要求。 

8.3.3 饲养密度 

饲养密度依据饲养品种、饲养阶段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各个生长阶段都要根据饲养禽

大小、强弱、采食等情况分群并调节饲养密度。一般饲养密度见表 1。 

表 1 活禽饲养密度（只/m
2） 

品种类型 
生长周期 

饲养方式 
0d～7d 8d～14d 15-～21d 21d 以上 

快大型禽种 

地上平养 ≤20 ≤15 ≤10 ≤5 

网上平养 ≤25 ≤20 ≤12 ≤6 

笼养 ≤30 ≤25 ≤13 ≤6 

中小型禽种 

地上平养 ≤25 ≤20 ≤15 ≤8 

网上平养 ≤30 ≤25 ≤18 ≤10 

笼养 ≤35 ≤30 ≤20 ≤15 

8.3.4 喂食和饮水 

雏禽引进后半小时至 1 小时，便可喂水。开饮后即可开食。采用自由饮水、自由采食。 

8.3.5 饲料及添加剂管理 

饲料和添加剂的采购应通过正规渠道，品质符合 NY 5032 的要求。堆放饲料和添加剂的仓库应保

证通风良好，并做好防虫、防鼠、防潮、防霉工作。 

8.3.6 卫生防疫及药残控制 

1）兽药的采购及保管由专人负责，购买具有国家批准资质的厂家生产的兽药，所用兽药符合 NY 

5030 的要求。 

2）兽药使用应有完整的用药档案，饲养员应严格按兽医要求处方投药并保证禽群足够的饮水。 

3）按照相关规定确保足够的停药期，停药期间应将工具清洗干净后使用。 

8.3.7 工作检查及鼠害蚊虫防治 

1）检查工作时要遵守先小日龄禽、再大日龄禽，先无病禽群、后有病禽群的原则，工作人员禁止

串舍。 

2）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进行灭鼠、灭蚊等工作，防止疾病传播。所用鼠药和杀虫剂避免接触到饮

水、饲料和禽体。 

8.3.8 废弃物及病、死禽处理 

1）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料的处理和排放应符合 GB 18596 的要求。 

2）病、死鸡由技术员依照 GB 16548 中相关方法进行处理，需要剖检时应在兽医室内的动物解剖

室进行。 

8.3.9 产品检疫及疫情报告 

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开展相关安全风险监控项目检测和疫情监测，活禽出栏前按规定进行产地检

疫，持有检疫合格证明方可上市。发生传染病时，应及时隔离病禽，限制其移动，并立即向当地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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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8.3.10 出栏 

按照全进全出原则，活禽养成后同一禽舍的禽统一出栏，出栏后对用具（如开食盘、饮水器等）、

禽舍及其周围环境进行彻底清洁、消毒。空舍 1～2周，进雏前进行喷雾消毒和熏蒸消毒。 

8.3.11 运输 

运输工具应利于活禽产品防护、消毒，并防止排泄物漏洒。工具运输前需进行清洗和消毒。 

9 记录及文件管理 

9.1 根据养殖工作的需要引进外来文件或工作文件的编制应当由养殖场负责人组织编写并审核后发布。 

9.2 员工手册、消毒防疫措施等文件应发放到员工手中或放置在其易获取的地方，以供员工取阅学习。 

9.3 建立涉及养殖全过程的养殖档案，包括雏禽引进记录、生产记录、防疫记录、饲料及添加剂采购使

用记录、检查记录、废弃物处理记录、检疫记录、销售记录等，由专人负责整理和保管，所有记录应在

活禽出栏后保存 3 年以上，以保证可追溯性。 

 

 

 

 

 


